家事陳報狀(監宣、輔宣陳報財產清冊准予備查事)
聲請人：         住址：                     

（即監護人）      電話：                     

□具原住民身分
聲請人：         住址：                      

（即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電話：                 

□具原住民身分
相對人：         住址：                       
(即受□監護□輔助宣告人)

□具原住民身分
為陳報財產清冊，請准予備查事：
聲請人為相對人       之監護人，爰依法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檢附相對人財產清冊及聲請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戶籍謄本各一份及   年度監宣（輔宣）字第      號民事裁定書影本一件等，請准予備查。
謹 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公鑒

附件：一、財產清冊乙份。

二、戶籍謄本  件。

三、民事裁定影本  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狀人簽章：                          

受監護人                財產清冊
監護人：                                  （簽章）

會同開具人員：                                

              （簽章、含個人及所屬機關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壹、財產總計：

	編號
	名稱
	筆數
	證明文件

（正影本）
	備   註

	
	
	
	
	

	
	
	
	
	

	
	
	
	
	

	
	
	
	
	

	
	
	
	
	

	
	
	
	
	


	編號
	種類
（土地或建物）
	坐落
	權狀字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持分）
	證明

文件

（正影

本）
	備註

	
	
	
	
	
	
	
	

	
	
	
	
	
	
	
	

	
	
	
	
	
	
	
	

	
	
	
	
	
	
	
	

	
	
	
	
	
	
	
	

	總申報筆錄：                         筆


一、不動產：
二、動產：
	編
號
	品       名
	內  容  說  明
	數  量
	證明文件

(正影本)
	備  註

	
	
	
	
	
	

	
	
	
	
	
	

	
	
	
	
	
	

	
	
	
	
	
	

	
	
	
	
	
	

	總申報筆數：                   筆


三、現金與存款（總金額：新台幣               元）

	編
號
	幣  別
	存放機構或現金
	證明文件

(正影本)
	備  註

	
	
	
	
	

	
	
	
	
	

	
	
	
	
	

	
	
	
	
	

	
	
	
	
	

	
	
	
	
	

	總申報筆錄：                 筆


本範例以美金匯率以1：33為例作計算。實際情況應以作成財產清冊當日公告之匯率為準，並應於該貨幣條項之備註欄中註記當日計算之匯率。
四、有價證券（總價額：新台幣            元）
	編
號
	種  類
	內  容  說  明
	數量
	價(金)額
	證明文件

(正影本)
	備  註

	
	
	
	
	
	
	

	
	
	
	
	
	
	

	
	
	
	
	
	
	

	
	
	
	
	
	
	

	
	
	
	
	
	
	

	總申報筆數：                   筆


外幣須於該條項備註欄內註記財產清冊作成當日公告之匯率，並換成為新台幣以為合併計算。
五、其他財產權
	編
號
	名     稱  
	權  利  內 容
	證明文件

(正影本)
	備  註

	
	
	
	
	

	
	
	
	
	

	
	
	
	
	

	
	
	
	
	

	
	
	
	
	

	
	
	
	
	

	總申報筆錄：                 筆


財產清冊切結書
立書人：                （以下稱本人）依民事第一○九一條以下之規定受選任（或指定）為受監護人：                        之監護人，並依民法第一○九三條、第一○九四條、第一○九九條、第一○九九條之一等規定，會同指派之人員開具受監護人財產清冊，本人擔保以上開具之受監護人財產清冊所列各項財產及內容為真實存在，確實無誤，所述與實際相符。若經查明有虛偽欺瞞、或不符真實等情事，本人願付一切法律上責任，特立此書為證。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監護(輔助)宣告陳報財產清冊程序

說明：

1、 法院為監護宣告裁定（或另行選定、改定之裁定）時，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094條第3項、第4項、第1111條第1項）。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或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於一定期間會同法院指定之人，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民法第1099條、第1113條）。

2、 期間

自監護開始時，2個月內，會同法院指定之人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一、受監護宣告之人財產清冊之陳報，應向原裁定法院陳報。

二、陳報人（即監護人）：受監護宣告人之監護人。                      

三、應備文件：

1. 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冊。（國稅局完整之財產總歸戶資料）

2. 聲請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戶籍謄本。

3. 本院宣告監護（輔助）之民事裁定影本。

四、辦理之程序：

1. 遞陳報狀。

2. 待法院通知准予備查。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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